


填寫提名表格前，請先詳細閱讀提名指引。

這份提名表格包括四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－由候選教師1 填寫
A.
B.

第二部分－由提名人填寫
A.
B.

第三部分－由和議人填寫
A.
B.

第四部分－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

遞交提名
請於2019年10月4日或之前，把一式三份（包括原稿）的提名表格、教學反思及光碟送交或郵
寄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1樓1107室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秘書處。若以郵遞方式
遞交提名，則以郵戳日期為準。

查詢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以下列方式聯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秘書處：

電話：2892 5782 
電郵：ate@edb.gov.hk
郵寄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1樓1107室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秘書處

1 提名表格內，「候選教師」泛指個人提名的個別候選教師或組別提名的所有教師。

1

提名表格

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（2019/2020）

候選教師的個人資料 
候選教師的教學反思 

提名人的個人資料 
提名原因 

和議人的個人資料 
支持提名的原因（可選擇是否填寫）



A. 
若候選教師為組別提名，每組最多可由五名教師組成。請複印第一部分A項供每個組員填寫。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10.

11.

12.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2 包括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

候選教師的個人資料
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/ 先生 / 女士 * 

（英文） 

香港身份證號碼（字母 + 首4個數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例：A1234）

在本地任教年期：

教師註冊編號：
（獲豁免受香港法例第279章《教育條例》第(9)(1)(a)條管限的教師無須填寫此項） 

擬參選的主題：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/ 通識教育科 / 德育及公民教育 *

在過去三年所任教的科目：
（幼稚園2教師無須填寫此項) 

在過去三年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：是 / 否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任教學校名稱：
（幼稚園2/ 小學 / 中學 / 特殊學校）*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學校地址：

電話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校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提） 

傳真號碼：

電郵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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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－由候選教師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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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

14.

15.

16.

第一部分－由候選教師填寫
與教育相關的在港工作經驗

與教育相關的專業資格

參與的校外教學團體或學會

組長姓名（只適用於組別提名）：

職位

獲頒資格

職位

機構

頒授機構

校外教育團體或學會

服務年期

頒授日期

年期



B. 
1.

2.

3.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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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－由候選教師填寫
候選教師的教學反思
請依據提名指引第7.2段所指定的格式，於教學反思中以不超過10頁說明下列各項：

(a)

(b)

(c)

(d)

候選教師可參考本表格附錄一的「準備提名文件時的參考問題」及附錄二的「教學反思
範本」。 

候選教師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教學反思。

評審團在有需要時可要求候選教師提交更詳盡的資料佐證。 

就其教學實踐和教學理念或理論架構，描述對「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」、「通識教
育科」或「德育及公民教育」卓越教學的反思。 

列舉相關的例證和細節，依據提名指引第9.2段所載的四個評審範疇，闡釋教學的成效。 

獲獎後，將會推廣有關教學實踐的內容及其推廣形式。 

就組別提名而言，只需提交一份教學反思，清楚描述每一個組員在教學實踐方面的
貢獻，尤其是那些在本地未有連續三年或以上教學經驗的組員。



簽 署

聲 明

i.

ii.

iii.

iv.

v.

vi.

1.

2.

3.

4.

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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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－由候選教師填寫

候選教師姓名 日 期

本人謹此證明，就本人所知，這份提名表格內的資料真實無訛。 

本人同意這份表格及提名指引內所列的規則與條例。

本人明白假如本人遞交的提名資料並未符合提名指引第VII部分所指定的要求，本人
的提名將不獲考慮。
 
本人明白教育局可查閱本人的教師註冊資料，以及同意在有需要時向相關人士披露
有關資料，以用作審核本人的候選教師資格、評審本人的提名或審視本人的獲獎教
師身份（如適用）。

如本人獲獎，本人會參與由教育局、其授權的機構或代理人所舉辦的分享活動
（有關活動列於提名指引內第V部分），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。 

如本人獲獎，本人同意教育局可以使用、分發、發布、印行及 / 或複製列載於此
表格，或由這份提名所收集到有關本人教學實踐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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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
每份提名須由一位提名人提出。提名人應為校長3、候選教師的同事、同儕或資深教育工作者。
他們須以個人名義擔任提名人。

若屬自我提名，只需填寫下列第1項。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10.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 
B. 
請以不超過500字簡述你提名候選教師參選的原因。這部分可用中文或英文填寫。（如有
需要，請另加紙補充，並於附加紙上簽名。）

提名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3 根據提名指引第6.6段，校長須擔任候選教師的提名人或和議人。

第二部分－由提名人填寫
提名人的個人資料

 
 
提名原因

自我提名： □是 □否（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“ˇ”號） 
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/ 先生 / 女士 * 

（英文） 

任職機構： 

職位：

與候選教師的關係：

與教育有關的專業資歷（如適用）：

通訊地址：

電話號碼：

傳真號碼：

電郵地址：



每份提名須獲兩至三名人士和議。和議人應為校長 4、候選教師的同事、同儕、資深教育
工作者、家長或學生（包括舊生）。他們須以個人名義擔任和議人。

首名和議人

A. 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B. 
請以不超過300字簡述你支持這份提名的原因。這部分可用中文或英文填寫。（如有需要，
請另加紙補充，並於附加紙上簽名。）

首名和議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4 根據提名指引第6.6段，校長須擔任候選教師的提名人或和議人。

第三部分－由和議人填寫

和議人的個人資料

* 

支持提名的原因（可選擇是否填寫） 
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/ 先生 / 女士 * 

（英文）

任職機構：

職位：

與候選教師的關係：

與教育有關的專業資歷（如適用）：

通訊地址：

電話號碼：

傳真號碼：

電郵地址：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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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名和議人

A. 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B. 
請以不超過300字簡述你支持這份提名的原因。這部分可用中文或英文填寫。（如有需要，
請另加紙補充，並於附加紙上簽名。）

第二名和議人簽署：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第三部分－由和議人填寫

和議人的個人資料

支持提名的原因（可選擇是否填寫） 

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/ 先生 / 女士 * 

（英文）

任職機構：

職位：

與候選教師的關係：

與教育有關的專業資歷（如適用）：

通訊地址：

電話號碼：

傳真號碼：

電郵地址：



第三部分－由和議人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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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名和議人

A. 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B. 
請以不超過300字簡述你支持這份提名的原因。這部分可用中文或英文填寫。（如有需要，
請另加紙補充，並於附加紙上簽名。）

第三名和議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和議人的個人資料

支持提名的原因（可選擇是否填寫） 
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/ 先生 / 女士 * 

（英文）

任職機構：

職位：

與候選教師的關係：

與教育有關的專業資歷（如適用）：

通訊地址：

電話號碼：

傳真號碼：

電郵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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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

4.

第四部分－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
本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、評審團、獲教育局委任的任何人士、機構或代理人
評審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提名之用。如候選教師獲獎，所有提交用作評審的資料可能被教育
局及其委任或授權的機構或代理人使用、分發、發布、印行及 / 或複製，用作推廣優良教
學實踐。 

在本表格內填報個人資料，純屬自願。所提供的資料，將有助評審工作。若候選教師、提名
人及和議人未能提供充足資料，可能會令評審工作無法進行。 

本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（如候選教師、提名人及和議人姓名），或會向公營、直接資助
或私立學校、其他學院或機構及有關人士或團體（包括獲其授權的代理人或代表）披露，用作
上文第1段所述用途。 

根據香港法例第486章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的規定，候選教師、提名人及和議人有
權要求查閱和改正有關的個人資料，包括在支付費用後索取表格內個人資料部分的副本。
如欲改正或查閱本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，可向教育局提出申請（地址：香港灣仔皇
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1樓1107室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秘書處）。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
2892 578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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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

教學反思範本
(只供參考)

(就參選主題可闡述你認為甚麼是有效、卓越或創新教學實踐，以及你會用甚麼準則判斷教學實

踐是否有效或卓越。) 

(可援引例證闡釋你如何應用某些教育或學習理論於教學實踐。)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有關四個評審範疇可作示例的教學實踐)

1. 專業能力

2. 培育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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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

4. 學校發展

（簡述分享計劃）




